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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结果加重犯的概念

结果加重犯又哄加重结果犯
,

是指法律上

规定的一个犯罪行为
,

由于发生了严重结果而

加重其法定刑的情况
。

例如
,

我国刑法 第 1 34

条第一款的故意伤害罪
,

一般是处三年以下有

期徒刑或拘役
,

但若伤害致他人死亡的
,

就要

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
,

根据全国人

大常委会 1 9 8 3年 9 月 2 日通过的
《关于严惩 严

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
》 (以下简称

《
决定

》 )
,

对伤害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,

情节恶劣的
,

最高还可判处死刑
。

它虽然由于危害结果发生

变化而加重了法定刑
,

但犯罪的行为并没有增

加
,

因此结果加重犯是一罪而不是数罪
。

关于结果加重犯的概念
,

国内外刑法学者

争论颇烈
,

有广义狭义两说
。

狭义说认为
,

所

谓结果加重犯
,

就是指因基本的故意行为而发

生了超过其故意的加重结果时
,

刑法规定了加

重其法定刑的情况
。

广义说认为有多种类型的

结果加重犯
,

还提出了
“

故意的结果加重犯
,

的概念
,

他们认为
, 因一个基本的犯罪行为

,

故意或过失地造成了加重结果时
,

只要刑法有

加重其法定刑的特别 ;猫注
,

就都可以视作结果

加重犯
。

按照广义说的理解
,

则非法拘禁致人

死亡
,

就既可以出自故意
,

又可以出自过失
。

这样
,

在非法拘禁过程中又故意杀害被害人的
,

就可作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判处
。

这种把两个

独 立的故意犯罪 (非法拘禁罪和故意杀人罪 )

当作某一罪的结果加重犯 (非法拘禁致人死亡 )

来处理的做法容易使犯罪构成发生混淆
,

故遭

到大多数学者的反对
。

在我国刑法中
,

结果加重犯的基本行为都

是故意犯罪
,

但在外国刑法中
,

基本行为为过

失犯罪的结果加重犯也是存在的
。

如联邦德国

刑法中的失火致死罪 (第 30 头条 )
,

过失决水致死

罪 (第 3 14 条 ) 等均是
。

笔者赞成狭义说
,

根据该说
,

结果加重犯

的要件如几
「

户

1
.

行为人对基本犯界有故意
,

但对加重

结果无故意
。

如果行为人对加重结果也有故意
,

就应成立加重结果的故意罪
,
这时

,

不再成立结

果加重犯
。

例如甲以伤害的故意妞加害于乙
,

乙

因伤而死
,

则甲应负伤害致人宁死亡的加重结

果责任
,

应按我国刑法第 1 34 条第二款或
《
决定

》

的有关规定处理
; 但若甲从一开始即有杀乙的

故意而击伤了乙
,

终致乙因伤而亡
,

那么
,

甲

就应负故意杀人的罪责
,

应按刑法第 1 32 条 论

处
,

不能再论以伤害致死罪
。

2
.

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
,

有因

果关系
。

行为人之所以要对超出基本犯罪故意

的加重结呆负刑事毒拜
,

是因其基本行为与加

重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
。

刑事责任不能脱

离因果关系
,

否则就有走向主观归罪的危险
。

例如甲伤害乙
,

乙赴医院治疗途中
,

恰被车压

死
,

乙的死亡与甲的伤害间就无因果关系
,

甲

不负伤害致死的罪责
,

只负伤害的罪责
。

再如

甲殴打乙致重伤
,

奄奄一息
,

又得不到及时有

效的洽疗
,

因而数月后死亡
,

此时甲的伤害行

为和乙的死亡之间
,

就有了因果关系
,

甲就要

负伤害致死罪责
。 ~

3
.

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发生
,

可能预见
。

我国刑法第 18条规定
; “

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

了损害结果
,

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
,

而

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 因 所 引 起

的
,

不认为是犯罪
” 。

这一不能客观归罪的原则



对结果加重犯当然适用
。

该原则在其他各国刑

法中 也有所体现
,

例如挪威刑法第 43 条规定
:

“

可罚行为
,

非因故意而惹起的结果
,

法律规

定加重其刑者
,

以行为人对结果可能预见
,

或

者对结果能防止而不为防止者
,

始得适用加重

其刑的规定
” 。

此外
,

波兰
、

意大利
、

奥地利
、

日本等国的刑法或刑法草案
,

对结果加重犯
,

也都规定了以能预见或有过失为条件
。

总之
,

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结果加重犯
,

自应解释

以能预见为限
。

至于能否预见
,

应根据当时的

客观情况以及行为人的注意能力而断
。

例如菜

场营业员某甲与中年顾客某乙素不相识
,

买菜

时
,

因甲服务态度不好引起争吵
,

乙骂了几句
,

甲拔拳打伤乙
,

乙突然倒地昏迷
,

经抢救无效

而亡
。

经检验
,

死者原患严重冠心病
,

由于与

营业员争吵挨打引起冠状动脉痉挛性收缩
,

导

致心肌梗塞而亡
。

本例中
,

乙之死与甲之伤害

间有因果关系
,

但若根据当时的情况甲对乙之

死不能预见时
,

那么
,

甲便只负伤害罪责
,

不

负伤害致死罪责
。

所谓能预见
,

就是根据犯罪时主客观的具

体情况
,

行为人能够预见的结果
,

也就是刑法

要求行为人应 当预见的
。

我国刑法第 12 条规定
:

“

应当预见 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

果
,

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
,

或者已经预见

而轻信能够避免
,

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
,

是过

失犯罪
。 ”
这里

,

前段是疏忽大意的过失
,

又称

为无预见过失 ; 后段是过于自信的过失
,

又称

为有预见过失
,

但条文明确规 定
,

两 者 都 么
“

应当预见
”
(能预见 ) 为前提

。

如果行为在客

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
,

但是由于不能预见

的原因所引起的
,

那么就纯属意外事件
,

行为

人就可不负刑事责任
。

总之
,

能预见和过失是既

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
:

过失罪须么能预

见为前提
,

但能预见本身并不等于过失
,

在能

预见的前提下
,

还须具备其他主观因素 (如疏

忽大意等 )才能构成过失
。

为了反对客观归罪
.

防止将不能预见的意外事件也让行为人负责的

偏向
,

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刑法对一般的结

果犯和结果加重犯都间接或直接规定了以能预
_

见为限的原则
。

就结果加重犯而言
,

在实际案件中
,

多是

因故意犯某罪而过失地造卿
,

力口重结果
。

但必

须看到
,

这种过失与一般独立的过失罪是有
一

区

别的
。

独立的过失罪就是不依附于其他任何犯

罪的过失罪
,

例如我国刑法第 1 35 条的过 失 觅

伤罪和第 133 条的过失杀人罪
。

凡是依附于其他

犯罪的过失罪就不是独立的过失罪
,

如刑法第

1 34 条第二款的致人死亡
,

就以犯前款故意伤害

罪为前提
。

也就是说在犯故意伤害罪的过程 中

过失地致人死亡
,

它的成立必须依附于前款之

罪
,

不能独立
。

正因为有独立与不独立的区别
,

故处刑大不相同
:

如过失杀人罪一般只处五年

以下有期徒刑
; 而伤害致死的却要处七年以 仁

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
, 《
决定

》
颁布后

,

对伤害

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,

情节恶劣的
,

还可处死刑
。

尽管从死亡结果来讲
,

二者完全一样
,

但由于

行为人的主观恶性
,

行为的性质
,

社会危害性

大不相同
,

故二者的处罚就截然不同
。

刑法考

虑到故意犯某种基本罪而过失地选成了某种加

重后果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
,

所以
,

特别规

定了加重的刑罚
,

以收特别预防和一般预防之

效
。

因此
,

我们不能把结果加重犯的因过失而

造成的加重结果与某个独立的过失 罪 等 量 齐

观
。

(二 ) 析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

我国刑法中结果加重犯的情况比较复杂
,

从有关分则条文中可能构成结果加重犯的情见

分析
,

大致有以下三类
:

1
.

条文中有
“

致人重伤
、

死亡 ” 或
“

致

人重伤
” 、 “

致人死亡
”
规定的

,

计有七个条款
,

但它们是否构成结果加 重犯却要作具体分析
,

不能一概而论
:

刑法第 1 13 条的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过 失 犯

罪
,

它以造成重大事故
,

致人重伤
、

死亡等结

果为构成要件
,

所以它是结果犯而不是结果加

重犯
。

刑法第 106 条规定
; “

放火
、

决水
、

爆炸
、



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
、

死亡… …
”

的
。

这一条也不是结果加重犯
,

因 为 这 里 的
“
致人重伤

、

死亡
” ,

既包括故意飞也包括过失
,

如行为人明知屋里有人睡觉
,

仍纵火
,

结果既

危害了公共安全又致人死亡
,

这种情况
,

在我

国审判实践中一般只作一个放火罪处理
。

显然
,

在这类案件中
,

行为人对
“

致人重伤
、

死亡 ”

也持故意态度
。

刑法第 1 34 条的故意伤害罪
。

伤害
“
致人死

亡
”
的

,

明显不包括故意
,

是结果加重犯
。

但

伤害
“

致人重伤
”
的

,

就是既包括故意
,

也包

括过失
,

故不是结果加重犯
。

在审判实践中
,

故意重伤罪较多
,

而我国刑法未设故意重伤罪

的专条
,

所以
,

对故意重伤而又造成重伤结果

的案件
,

司法机关只能以
“

故意伤害致人重伤
”

的条款予以处罚
。

刑法第 1 43 条的非法拘禁罪
,

其第二款 中

的
“
致人死亡

” ,

明显不包括故意杀人
,

是结果

加重犯
。

但
“

致人重伤 ” 的情况就较复杂
,

有

人认为
,

这里的
“

致人重伤
” ,

既包括故意
,

也

包括过失
。

拙见不敢荀同
。

这 里 的
“

致 人 重

伤
” ,

不能包括故意重伤
,

否则就会轻纵罪犯
。

如王某非法拘禁李某多 日
,

企图强逼成婚
,

李

某宁死不从
,

王盛怒之下
,

挖去李的一只眼睛
,

本案若以非法拘禁致人重伤判处
,

最高只能处

十年有期徒刑
,

但若以情节恶劣的故意伤害致

人重伤和非法拘禁二罪并罚
,

最高就 可 处 以

死刑
,

两相比较显然以后者较为合理
。

所以
,

刑法第 1 4 3条第二款的致人重伤只能由过 失 引

起
,

不能包括故意
,

它也是结果加重犯
。

刑法第 1 37 条的聚众打砸抢罪
,

条文 已 明

文规定
“

致人伤残
、

死亡的
,

以伤害罪
、

杀人

罪论处
” ,

这里的
“

致人伤残
、

死亡
”
若只作过

失论显然不当
。

故该条款不是结果加重犯
。

刑法第 1 39 条的强奸罪
, “
强奸致人重伤

、

死亡
” ,

探求立法原窟
, “

是指因强奸导致被害妇

女或幼女性器官严重损伤
、

精神失常或其他重

大伤害 ; 造成严重伤害后经治疗无效死亡以及

使被害妇女或幼女 自杀等
。

如果强奸又杀人的
,

应按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合并处罚
” 。

① 这里是

把致人重伤和致人死亡并提的
,

可见
,

强奸
“
致

人死亡
”
显然不包括故意杀人

; “
致人重伤

” ,

也是指因强奸而过失地使被害人受 重 伤 的 情

况
,

也是单纯一罪
。

总之
,

强奸致人重伤
、

死

亡的
,

都是结果加重犯
。

刑法第 150 条第二款的抢劫罪
“

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”
又如何理解呢 ? 这是争论最多的

。

探求

立法原意
, “

犯抢劫罪
`

致人死亡
’

包括不包括为

了抢劫财物当场使用暴力把人杀死或者用毒药

把人毒死的情况 ? 笔者认为应 当包 括 这 种 情

况
。

这是因为实践中杀人常常被用来作为抢劫

财物的手段
,

为了抢劫财物而杀人… …只需按

照第 1 50 条第二款的法定刑处理即可
” 。

②所以
,

犯抢劫罪
“

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”
既包括故意又包

括过失
,

它们不是典型的结果加重犯
。

可见
,

我国刑法中的
“

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”

的含义比较广泛
,

要因条款的不同而作出不同

的理解
,

有的仅指过失
;
有的不仅指过失

,

也

包括故意
;
有的

“

致人死亡
”
不包括故意

,

但
“

致人重伤
”

可包括故意
。

可见
,

我国刑法中

的
“

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”
不仅指结果加重犯

,

还

包括结果犯
、

部分故意犯等
。

在有
“

致人重伤 (伤残 )
、

死亡
”
字样的七

个条款中
,

典型的结果加重犯 (完全符合上述

三个要件的 ) 是
:

①伤害致人死亡的 ; ②非法

拘禁致人重伤
、

死亡的
, ③强奸致人重伤

、

死

亡的
。

有人反对说
,

对同一个法律条文用语
“

致

人重伤
、

死亡
”

做如此分歧的多种涵义的解释

是不亥的
。

笔者认为
,

这并不奇怪
,

我们不能

死扣条文的体例
,

而应根据法律对某个具体犯

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以及刑法理论的正确解释
,

才能决定某一个犯罪是否构成了结果加重犯
。

对同一法律用语作 出不同解释的现象在外国刑

事立法中也不乏先例
。

如 日本现行刑法中的结

参见高铭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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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

果加重犯
,

一般都用
“

因而
”

这个关连词把基

木犯郭和加重结果联结起来
,

但也有例外
,

如

日木刑法第 1 10 条第 1 项规定
,

对建筑物 以 外

之物放火
“

因而发生公共危险的
,

处一年以上

十年以下惩役
” 。

尽管这里也用了
“
因而

” ,

但本

项之罪却不是结果加重犯
。

2
.

条文中有
“

造成严重后果
”
规定的

,

我国刑法中计有 第 11 0 条
、

第 1 11 条
、

第 16 4

条
、

第 1 14 条和 1 15 条
。

第 1 10 条以造成严 重 后

果为构成要件
,

所以是结果犯不是结果加重犯
。

第 I n 条和第 1 64 条后段
“

造成严重后果
”
的

,

都是同条前段的严重情节
,

它们既可由故意也

可由过失引起
,

且实际案件中以故意居多
,

因

此也不是结果加重犯
。

第 1 14 条和第 1巧条都是

结果犯不是结果加重犯
。

总之
,

这五个条文均

不含典型的结果加重犯
。

3
.

条文中有
“

引起被害人死亡
”
或

“

引

起被害人重伤
、

死亡
”
规定的

,

只有刑法第 1 79

条的暴力干涉婚姻 自由罪和第 182 条的虐待霏
。

很明显
,

该二个条文的第二款都是 结 果 加 重

犯
,

不包括故意重伤和故意杀人
。

综 仁所述
,

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计有
:

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引起被害人死亡罪 ; 虐待引

起被害人重伤
、

死亡罪 ; 伤害致人死亡罪
; 非

法拘禁致人重伤
、

死亡罪
; 强奸致人重伤

、

死

亡罪
。

(三 ) 结果加里犯和结合犯

有同志认为
,

有些结果加重犯就是结合犯
。

其实
,

这二者有本质的不同
,

不能混为一谈
。

所谓结合犯是指数个在法律上各 自独立而罪名

不同的故意犯罪行为
,

由另一个法律条款把它

们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单独的新罪
,

或称第三界

的情况
。

如我国刑法第 191 条第二 款 之 罪 就

是同条第一款邮电工作人员私拆
、

隐匿
、

毁弃

邮件
、

电报罪和贪污罪的结合
。

结果加重犯与

结合犯有以
一

F区别
:

①结合犯是数个独立犯罪

行为的结合 ; 结果加重犯只是一个独立罪行
,

基于一个基本犯罪行为而发生了加重结果
,

并

不是数罪的结合
。

②结合犯是数个故意罪的结

合 ; 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罪是故意罪
,

而因该罪

所致的加重结果
,

却超 出了行为人的故意
,

即

不是行为人明知并希望或放任的结果
,

而只是

行为人可能预见的
,

具有过失的结果
。

③结合

犯可以有预备
、

未遂
、

中止等犯罪阶段 ; 结果

加重犯以发生加重结果为构成要件
,

故没有这

些阶段
,

都是既遂犯
。

即使基本的故意罪处在

未邃阶段
,

但只要发生了加重结果
.

就仍按结

果加重犯处理
,

否则就会轻纵罪犯
。

④结合犯

的数罪之间没有因果关系
,

结果加重犯的基本

犯罪行为与所致的加重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
。


